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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上海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

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1号——持续督导》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公司关联

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经公司董事会2025年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给予中邮消费金融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邮消费金融”）人民币21亿元授信额度，主要用于同业借款、同

业拆借、债券投资等业务，授信有效期1年。 

中邮消费金融属于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上述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关系介绍 

中邮消费金融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以下简称“邮

储银行”），邮储银行同时受到公司主要股东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和公司主要股东中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的

重大影响，因此中邮消费金融属于公司金融监管总局规则关联方。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中邮消费金融成立于2015年11月，注册资本人民币30亿元，企业性质为有限

责任公司（中外合资），公司持股5%以上的主要股东包括邮储银行（持股比例

70.50%）、星展银行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6.67%），法定代表人王晓敏，注册地

为广州市南沙区海滨路171号南沙金融大厦11楼1101之一J30(JM)。经营范围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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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个人消费贷款，接受股东境内子公司及境内股东的存款，向境内金融机构借款，

经批准发行金融债券，境内同业拆借，与消费金融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代理

销售与消费贷款相关的保险产品，固定收益类证券投资业务。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公司本次与中邮消费金融的关联交易遵循一般商业规则，交易定价与交易条

件不优于其它同类非关联方业务。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为公司的正常业务，对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

响。 

五、本次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与中邮消费金融的授信类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21 亿元，不足公司上

季末资本净额的 1%，未达到重大关联交易认定标准；累计关联交易金额曾达到

公司上季末资本净额 5%以上，包含本次交易在内的新发生关联交易金额累计达

到公司上季末资本净额 1%以上，达到重大关联交易认定标准。 

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5 年第五次会议、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2025 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将《关于与中邮消费金融有限公司关联交易

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公司董事会 2025 年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上述议案，

除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外，其他董事均同意上述议案，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上述

议案。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通过询问公司相关人员，查阅本次关联交易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

关关联交易资料、独立董事意见以及相关业务和管理规章制度，对关联交易事项

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给予中邮消费金融有限公司人民币 21 亿元授

信额度的关联交易事项，属于公司正常业务，定价依据市场原则进行。本次关联

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内部制度有关规定，也符合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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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发展需要，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通过关

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的情形，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亦不

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对本次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号——持续督导》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及《上海银行关联交

易管理办法》等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要求。保荐机构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